关于乐山市市中区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2024年决算情况的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4〕4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乐山市市中区财政局汇总，2024年乐山市市中区部门，包括市中区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当年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为671万元，执行年初预算的63.12 %，比上年407.55万元增加263.45万元，增幅为64.64%。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
2024年乐山市市中区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决算支出6万元，执行年初预算的30%，比上年减少25.47%。主要原因是我区严格执行因公出国（境）相关管理制度，厉行节约，压缩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。

二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2024年乐山市市中区行政事业单位执行公务，开展业务活动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628万元，执行年初预算的74.5%，较上年351.50万元增加276.5万元，增幅为78.66%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628万元，执行年初预算的74.5%，较上年351.50万元增加276.5万元，增幅为78.66%，主要原因是我区市区体制改革，下划了部分单位公务用车增加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。
三、公务接待费

2024年乐山市市中区行政事业单位执行公务，以及开展业务活动的交通费、用餐费等公务接待费决算支出37万元，执行年初预算的18.5%，较上年48万元减少11万元，减幅为22.9%。主要原因是我区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相关管理制度，厉行节约，压缩公务接待支出。

	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统计表

	编制单位：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财政局
	
	
	单位：万元

	项  目
	行次
	预算数
	2024年部门决算统计数
	预算执行比（%）
	2023年部门决算统计数
	较上年增减（%）

	栏  次
	　
	1
	2
	3
	4
	5

	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
	1
	1063
	671
	68.05 
	407.55
	64.64 

	 1．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	2
	20
	6
	30
	8.05
	-25.47 

	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	3
	843
	628
	80.82
	351.5
	78.66 

	 3．公务接待费
	4
	200
	37
	19.58
	48
	-22.9 

	  （1）国内接待费
	5
	200
	37
	19.58
	48
	-22.9

	       其中：外事接待费
	6
	-
	-
	-
	-
	-

	  （2）国（境）外接待费
	7
	-
	-
	-
	-
	-


